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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全民監督公共工程作業要點 
1.中華民國95年8月17日府工品字第

09501575370號頒訂定 

2.中華民國103年3月14日府建品字第

1030050204號頒修正 

3.中華民國110年3月05日府採品字第

1100053668號頒修正 

4.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府採品字

第1110283864號函修正第五、六、

七點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

月一日生效 

5.中華民國112年12月20日南投縣政

府府採品字第1120301968號函修正

第三、五、七點，並自即日生效 

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提升本縣全民監督公共工

程（以下簡稱全民督工）之執行績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工程為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（以下

簡稱機關）興辦、委辦；或機關依法核准由民間機構參與

或投資興辦；及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工程採購，

其補助金額佔採購金額半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

以上者。 

三、全民督工業務由工程主管機關及工程主辦機關分別推動，

權責如下： 

（一）工程主管機關 

1.案件通報時以傳真單方式通知工程主辦機關。 

2.管制所屬工程主辦機關辦理通報案件情形。對於未

依限改善完成之案件，追蹤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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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針對通報案件屆期未改善、情節特殊或重複受通報

者，應適時辦理工程查核。 

（二）工程主辦機關 

1.依規定期限改善通報案件之工程缺失。 

2.將辦理情形及改善成果登錄於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

並申請結案作業。 

前項所稱工程主管機關，於全民督工業務範疇內，由本府

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為之；工程主辦機關為本府暨所屬機關

及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之工程主辦單位。 

四、民眾發現公共工程有工程品質不良、安全措施不足、環境

設施不佳、工程進度緩慢等規劃設計施工及管理維護不周

情形，得敘明位置、工程名稱及具體缺失內容，以網路、

電話、傳真或信函向機關通報。 

五、本府全民督工作業處理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接獲民眾通報後，應即刻確認其所通報之內容，以

釐清權責單位。若經確認通報事項屬其他機關權責

之案件，應立即報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

工程會）改分。 

（二）針對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或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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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工程，由工程主管機關將民眾通報之案件以傳真

單方式通知工程主辦機關，並立即要求工程主辦機

關派員赴工程現場勘查確認。若通報缺失內容簡易

，工程主管機關得直接通知該案件監造單位人員立

即處置並提供佐證照片。 

（三）工程主辦機關於接獲工程主管機關通知後二工作天

內進行勘查及缺失改善作業，將改善情形及佐證資

料、照片等，詳實登錄於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並申

請結案作業。 

（四）工程主管機關應追蹤改善進度，改善期限屆滿時，

如工程主辦機關仍未將改善結果陳報工程主管機關

者，工程主管機關應瞭解延誤之原因，必要時派員

赴現場查核或勘查。 

（五）通報案件處理時限以不超過五個工作天為原則；工

程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請結案當日審核完成，並於

系統上同意結案。 

全民督工通報案件經工程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或有案件屆

期未改善、情節特殊、重複受通報等情形，工程主管機關

得於三十日內辦理工程查核或督導；倘案件於全民督工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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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前，曾於當年度辦理工程查核，則該案得延長於通報日

起六十日內辦理工程查核或督導。 

前項情節特殊為全民督工通報案件處理結果未獲得民眾滿

意度肯定（包含無意見及不滿意）或通報內容涉及品質不

良。  

六、民眾通報工程缺失內容如確屬可歸責於廠商責任者，工程

主辦機關得依契約予以處罰。 

七、民眾通報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受

理機關得不予處理，或通知通報民眾依其他法定程序辦理

。但仍應登記以備查考。 

（一）無具體內容且未具聯絡方式（電子信箱、電話或地

址）。 

（二）同一事由，經適當處理並明確答覆後，仍一再通報

。 

（三）檢調機關進行偵查中案件。 

（四）訴訟中或提起行政救濟。 

（五）經判決確定或完成特定法定程序。 

（六）檢舉不法、法令疑義或建築管理疑義（如違建、既

成巷道認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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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案件若非屬在建工程，得轉請民眾陳情案件程序辦理

。 

通報案件若涉及工程會列管設施之維護管理不良情形，除

轉請民眾陳情案件程序辦理外；另得於當年度辦理維護管

理查核，以完善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管理。 

八、處理通報案件時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對通報民眾之身分

或任何可資辨認通報民眾身分之消息或資料，應予保密。

但通報民眾聯繫方式不在此限。 


